
别把培训班
当成托管班

让学生们望眼欲穿的暑假就要来啦。不过，放下
课本，远离考试，痛痛快快玩几天，这是大部分中小学
生并不过分却难以实现的心愿。

当孩子们丢开书包，准备为暑假欢呼雀跃时，父母
的烦恼也随之而来，各种纠结充斥心中：让孩子独自在
家里宅着吧，没人照看不放心；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或
者外公外婆家吧，又担心长辈宠坏了孩子；工作时带在
身边吧，不是没条件，就是怕在单位影响不好……

迫于无奈，很多家长就把各类培训班、兴趣班作
为孩子的“避暑胜地”。尽管动辄几百元甚至数千
元的培训费让不少家长很心疼，但“别人都在补，自
己不补肯定落后”的心态还是占了上风。

家里没孩子或者孩子小的，常常对各色培训班的
火爆情况难以理解。要知道，有的热门培训班，学生
需要经过考试才能进，不合格的交钱也没法上。当
然，孩子们自己心里对暑假也有打算：跟同学一起去
看场电影，大家约个时间一起打打球……可是，家长
心里慌，感染得孩子们心里也慌了起来，无法为自己
暑假做主的他们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认同了这样的暑
假：不是在上培训班，就是在上培训班的路上。培训
班，甚至成了暑期学生托管班，几乎占领整个暑假。

暑假里给孩子适当安排一些他们喜欢的特长班，
学习特长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家长利用各种暑期班，
将孩子的假期生活排得密不透风，不仅有违教育规
律，更容易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

终身教育就不谈了，即使是在学校学习期间，对一
个人真正重要的，是学会学习，是有兴趣学习，是有动力地
自主学习。毫无疑问，没人能在强制学习中找到乐趣。高
考分数出来了，又到了第一名大热的时节。不知道大家注
意到没，有相当多的第一名，不管是自己聊学习经验，还是
家人朋友谈对其的印象，都会说到这样一些特点：充分利
用课堂时间、不搞“鏖战”、兴趣广泛……“专心听课认真做
作业，从来不上辅导班”——在多数对第一名的报道
中，都有类似的表述。虽然那些都是“别人家的孩
子”，但总是能带来一些启示。

暑假本就属于孩子们，最好的做法是和孩子共同
安排暑期生活，让他们自己做主，自愿安排，自主完成。
培养孩子阅读兴趣，鼓励孩子多运动，多参加自己感兴
趣的活动。另外，假期是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好时机，
改善和孩子的关系，显然比上暑期班更有意义。

对儿童而言，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好奇心强、想
象力丰富以及良好的亲子关系等让孩子受益终身，远
比上几次培训班，考个什么证书重要得多。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暑假本就属于孩子们，最好的做法是和
孩子共同安排暑期生活。

【新闻背景】 6月23日下午
5点多，达州一小女孩在暴雨中
助人为乐，涉水牵老人过马路，
不幸被卷入车底溺亡，生命定格
在了12岁。据警方透露，同时滑
倒后被救的老人今年59岁，当时
要去学校接孙子。（6月29日本
报B14版）

暑期、多雨，使得最近未成年
人溺亡事故多发，其中因助人、救
人而溺亡的事情也不少见。

相对于成年人，未成年人在
体能体力、避险经验、自救能力等
方面都处于明显的弱势，在应对突
发事件、自然灾害等方面都存在比
成年人大得多的风险。问题是，我
们的教育不乏助人教育的内容，却
长期轻视生命教育、自救教育。这
种教育的结果，是让还需要保护的
未成年人过早承担了他们力不能
及的责任与道德。于是，孩子因
助人而受伤，甚至死亡的悲剧屡

屡发生。
有媒体针对 2000 余人的一

项调查显示，九成以上被调查者
认为自己没有掌握足够的自救
知识，同时赞成通过课堂学习自
救知识；只有 6％的被调查者的
自救知识来自学校教育。自救

知识的缺乏，暴露出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的漏洞。

只有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安
全，才能保护好他们助人为乐的
积极性；只有在未成年阶段学会
了自救自护的知识，成人后才有
助人的能力。

■漫画漫话

自救教育比助人教育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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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鼓励见义勇为：不只是补偿的事儿？

日前，民法总则草案已提
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
规定，见义勇为受了伤，由侵权
人承担责任，鼓励被救者给予
补偿。对此，众网友议论纷纷。

看过报道，@秋刀鲤鱼很
激动：好得很，早该这么规定
了，希望草案早日通过审议。
@Missteemo 有期盼：英雄“流
血又流泪”的故事听得太多，但
愿今后不再如此！

然而，在@千山寒_看来，
此项规定的内容有待进一步明
确：“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
偿”“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其
中的“可以”和“应当”是全看受
益人的自我意愿吗？“适当补
偿”又是怎么个适当法儿？@等
待云彩的石头小小地“腹黑”了
一下：照目前情况，最多也就是

道声谢谢。再说了，人家真给钱
了，见义勇为者也不会收吧？就
怕有人在背后瞎议论。

当然，受益人给补偿，不会
是强制的，但提出这一点本身
就反映了一种价值观念和道
德指向，是更鼓励社会尊重和
保护见义勇为行为。@洛阳宋
宏斌：我们推崇受益者报恩，
但在法律上，补偿确实无法量
化。@一页西国：法律并没有要
求每个人“见义必为”，既然是
自我意愿，也就不能要求受益
人必须赔偿。听起来冷冰冰的，
但事实就是如此。

相比于要求受益人赔偿，
@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更希望
政府能加大对见义勇为者的鼓
励力度：政府应当成为见义勇
为者的坚强后盾，一些受伤或

致残的见义勇为者给家庭带来
的经济和生活负担，应由政府
分担。@樊耀文微博举例：在民
政部等部门于2012年联合发布
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
益保护的意见》中，对见义勇为
人员的基本生活、医疗、就业等
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既然有
规定，就该落实到位。如有进一
步需要，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话说回来，把希望全寄
托在民法总则草案上，并不能
解决全部问题。”@鸿雁滑翔
认为，眼下急需解决的是关于
见义勇为的信任危机，“很多
人‘见义不敢为’，不是担心补
偿问题，而是怕被讹。因此，尽
快完善见义勇为的认定制度、
其合法权益的保障制度非常
重要”。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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